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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遺贈稅調漲
	 談資產配置

為尋找長照財源，遺贈稅正式調漲，相關受影響對

象該如何因應，資產該如何配置調整，才能幸福退

休、快樂傳承，本期特地邀請永達保經楊碧玲、張

琳嬿、陳彥妤三位業務區經理為大家提供最適切的

規劃建議。  企劃、執行／洪詩茵   攝影／楊樹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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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碧玲 Profile

保險年資：13 年
得獎紀錄：
2005 〜 2008、2011 〜 2017 年
11 屆美國 MDRT 百萬圓桌會員
2008 年 IDA 國際龍獎主管組銅龍獎
2005 〜 2008、2011 〜 2015、2017 年
IDA 國際龍獎業務員組銀、銅龍獎
2016 〜 2017 年
CMF 中國之星主管組銀星獎

陳彥妤 Profile

理保險年資：6 年
得獎紀錄：
2010 〜 2013、2015 〜 2016 年
6 屆美國 MDRT 百萬圓桌會員
2010 〜 2013、2015 年
IDA 國際龍獎個人組銅龍獎
2016 年
CMF 中國之星業務員組銀星獎

張琳嬿 Profile

保險年資：18 年
得獎紀錄：
2004 〜 2006、2012 〜 2016 年
8 屆美國 MDRT 百萬圓桌會員
2005 〜 2006、2012 〜 2015 年
IDA 國際龍獎個人組銅龍獎
2016 年
CMF 中國之星業務員組銀星獎

二
〇
一
七
年
五
月
十
日
總
統
公
布
修
正
遺

產
贈
與
稅
法
部
分
條
文
，
從
單
一
稅
率

一
〇
％
，
調
整
為
三
級
累
進
稅
率
，
分
別
為

一
〇
％
、
一
五
％
及
二
〇
％
，
自
二
〇
一
七
年

五
月
十
二
日
起
發
生
之
繼
承
或
贈
與
案
件
，
皆

要
適
用
修
正
後
稅
率
之
規
定
。

  

此
次
修
正
案
主
要
是
增
訂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
第
五
十
八
條
之
二
條
文
，
並
修
正
第
十
二
條
之

一
、
第
十
三
條
及
第
十
九
條
之
條
文
。
按
增
訂

及
修
正
條
文
內
容
，
遺
產
淨
額
在
五
千
萬
元
以

下
，
維
持
現
行
一
〇
％
的
稅
率
，
超
過
五
千
萬

元
未
達
一
億
元
，
稅
率
提
高
為
一
五
％
，
超
過

一
億
元
稅
率
提
高
為
二
〇
％
；
贈
與
淨
額
則
是

在
二
五
〇
〇
萬
元
以
下
，
維
持
現
行
一
〇
％
的

稅
率
，
超
過
二
五
〇
〇
萬
元
未
達
五
千
萬
元
，

稅
率
提
高
為
一
五
％
，
超
過
五
千
萬
元
稅
率

則
調
高
為
二
〇
％
。
而
贈
與
稅
每
年
免
稅
額

二
二
〇
萬
元
，
及
遺
產
稅
免
稅
額
一
二
〇
〇
萬

元
的
部
分
沒
有
變
動
。
稅
率
超
過
一
〇
％
至

二
〇
％
以
內
之
稅
課
收
入
，
將
撥
入
依
長
期
照

顧
服
務
法
設
置
之
特
種
基
金
，
以
助
長
照
制
度

永
續
發
展
。

  

針
對
此
次
修
正
案
，
三
位
保
險
專
家
建
議
，

最
好
提
早
規
劃
，
節
省
稅
負
支
出
，
並
免
除
資

產
傳
承
的
各
項
糾
紛
，
做
出
最
佳
的
資
產
配
置

計
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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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遺
贈
稅
新
制
上
路
，
受
影
響
最
大

族
群
？
該
如
何
因
應
？

A
楊
碧
玲
業
務
區
經
理
（
以
下
簡
稱

楊
）
：
為
替
長
照
保
險
尋
找
財

源
，
立
法
院
會
於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三
讀
通
過
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修
正
草
案
，
五
月
十
日
公

布
遺
產
稅
與
贈
與
稅
由
單
一
稅
率
改
為
一

○

％
、
一
五
％
及
二○

％
的
三
級
累
進
稅

率
。
這
次
的
遺
贈
稅
法
修
改
，
稅
率
最
高
提

高
到
二○

％
，
高
資
產
與
高
所
得
族
群
是
受

影
響
最
大
的
族
群
，
而
令
人
擔
憂
的
是
，
我

們
無
法
預
測
未
來
長
照
稅
源
如
果
依
然
不

足
，
遺
贈
稅
率
是
否
繼
續
調
漲
，
所
以
一
定

要
做
最
好
的
準
備
、
最
壞
的
打
算
，
才
能
捍

衛
不
知
的
未
來
。

A
張
琳
嬿
業
務
區
經
理
（
以
下
簡
稱

張
）
：
這
波
遺
贈
稅
新
制
上
路
之

後
，
稅
務
成
本
侵
蝕
資
產
的
風
險
將
會
大
幅

提
高
，
受
影
響
最
大
的
族
群
為
高
資
產
、
高

收
入
族
群
，
以
及
遊
走
法
律
邊
緣
用
舊
思
維

逃
漏
稅
的
族
群
，
這
三
類
族
群
所
面
臨
的
風

險
將
會
提
高
！ 

  

常
說
政
府
起
什
麼
風
，
企
業
及
高
資
產
族

群
就
揚
什
麼
帆
！
在
國
債
居
高
不
下
的
情
況

下
，
這
幾
年
財
政
缺
錢
，
如
果
你
是
財
政

部
長
，
必
須
負
責
找
錢
、
省
錢
、
賺
錢
，

你

會

選

擇

降

稅
？
加
稅
？
亦

或
查
稅
？
身
處

大
數
據
時
代
，

並
透
過
簽
署
金

融
資
產
交
換
協

議
，

所

有

海

內
外
資
產
將
無

所
遁
形
，
所
以

該
繳
的
稅
一
定

要
繳
！
但
在
法

令
合
規
的
前
提

下
，
若
有
稅
務
風
險
，
還
是
必
須
做
好
資
產

配
置
及
正
確
的
稅
務
規
劃
。

A
陳
彥
妤
業
務
區
經
理
（
以
下
簡
稱

陳
）
：
基
本
上
，
扣
除
贈
與
稅
及

遺
產
稅
各
項
免
稅
額
、
扣
除
額
，
受
影
響
最

大
的
族
群
不
外
遺
產
淨
額
一
億
以
上
以
及

贈
與
淨
額
五
千
萬
元
以
上
的
高
資
產
階
級
。

面
對
這
波
調
漲
，
上
述
受
影
響
族
群
若
沒
有

做
任
何
資
產
配
置
規
劃
，
勢
必
會
讓
資
產
縮

水
，
亦
會
侵
蝕
未
來
傳
承
給
下
一
代
的
資

產
。
所
以
，
因
應
遺
贈
稅
調
漲
，
要
提
前
做

好
正
確
的
資
產
配
置
，
才
能
幸
福
退
休
、
富

貴
傳
承
。

Q
正
確
的
資
產
配
置
應
該
考
慮
到
哪

些
面
向
？
如
何
規
劃
最
適
合
自
己

的
資
產
配
置
計
劃
？

A
張
：
正
確
的
資
產
配
置
不
應
該
過

度
集
中
在
不
動
產
、
股
權
或
單
一

的
資
產
範
圍
內
；
應
該
考
慮
短
、
中
、
長
期

的
配
置
，
短
期
需
思
考
緊
急
預
備
金
及
教
育

金
的
儲
備
，
中
期
要
思
考
預
計
何
時
買
房
、

出
國
旅
遊
，
長
期
則
要
思
考
養
老
、
退
休
、

傳
承
的
問
題
；
還
應
考
慮
固
定
與
流
動
性

楊碧玲の經營心法

感謝客戶、朋友們的肯定、認同與支持，
透過世卿業務處經理和碧玲的分享，「行
銷生活化、生活行銷化」，並且運用自己
財稅出身的專長，以專業及客觀的立場，
將最新、最即時的資訊與客戶、朋友們分
享，以專心、用心、細心、貼心，讓客戶、
朋友們揪感心，做好退休規劃、資產配置
與資產保全。

未來，希望能偕同客戶一同追求幸福退
休，擁有三老：足夠的老本、實力相當的
老友、健康的老體，大家有共同的興趣，
可以食、衣 / 醫、住、行同樂，豪華退休、
環遊世界，達到富足退休、富裕一生、富
貴傳承的三富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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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產
的
比
例
，
以
因
應
突
發
狀
況
下
的
資
金

需
求
；
並
考
慮
應
稅
資
產
與
免
稅
資
產
的
配

置
，
調
整
資
產
水
位
及
預
留
稅
源
。

何
謂
正
確
的
資
產
配
置
計
劃
？
所
有
的

規
劃
與
配
置
絕
對
是
因
人
而
異
，
沒
有
固
定

或
一
成
不
變
的
計
劃
，
以
下
四
大
前
提
是
在

做
規
劃
與
配
置
時
必
須
考
量
的
重
點
原
則
：

一
、
安
全
合
法
；
二
、
要
給
足
時
間
，
提
早

做
好
長
期
佈
局
；
三
、
選
擇
正
確
工
具
，
從

遺
囑
、
信
託
及
保
險
的
角
度
，
做
好
適
當
的

風
險
控
管
；
四
、
必
須
透
過
專
業
人
士
的
規

劃
與
建
議
，
切
勿
遊
走
在
法
律
邊
緣
。

A
楊
：
大
自
然
有
四
季
的
律
動
：
春

耕
、
夏
耘
、
秋
收
、
冬
藏
；
就
如

人
生
的
財
富
也
有
四
部
曲
，
依
據
年
齡
的
增

加
、
財
富
增
加
的
速
度
，
「
創
造
」
財
富
、

「
累
積
」
財
富
、
「
享
用
」

財
富
、
「
傳
承
」
財
富
。
正

確
的
資
產
配
置
應
該
考
慮
到

未
來
的
傳
承
問
題
，
透
過
安

全
合
法
的
工
具
與
機
制
做
好

配
置
，
將
登
記
性
的
資
產
（
現

金
、
銀
行
存
款
、
股
票
、
基

金
、
房
屋
、
土
地
、
動
產
、

不
動
產
）
轉
入
非
登
記
性
資

產
，
合
法
節
稅
，
享
有
掌
控

權
，
並
平
和
傳
承
。

  

你
希
望
終
身
累
積
的
財
富

是
由
政
府
來
分
配
，
適
用
民

法
，
有
應
繼
分
、
特
留
分
的
規
定
；
或
者
是

運
用
保
險
法
，
可
以
有
自
主
權
、
掌
控
性
與

分
配
權
，
生
存
的
時
候
可
以
自
己
享
用
，
有

尊
嚴
的
照
顧
自
己
，
未
來
可
以
運
用
保
單
指

定
受
益
人
，
有
智
慧
的
照
顧
家
人
。
適
當
的

資
產
配
置
，
可
以
透
過
法
源
的
切
割
，
免
除

繼
承
權
的
爭
執
、
人
為
的
侵
奪
、
財
產
的
糾

紛
、
資
產
管
理
等
的
問
題
，
幸
福
傳
承
。

A
陳
：
資
產
配
置
規
劃
因
人
而
異
，

最
好
能
自
己
決
定
、
靈
活
運
用
。

理
財
理
的
是
我
們
的
人
生
，
遺
贈
稅
牽
涉
到

的
是
遺
產
與
傳
承
的
問
題
，
有
無
提
前
規
劃

資
產
配
置
，
攸
關
未
來
繳
交
的
稅
金
差
距
可

能
高
達
二
倍
以
上
。
絕
大
多
數
的
父
母
都
會

希
望
留
給
孩
子
最
好
的
，
雖
然
很
多
工
具
都

可
以
達
到
這
個
目
標
，
但
還
是
有
其
區
別
。

以
不
動
產
來
說
，
房
子
會
折
舊
，
還
有

增
值
稅
的
風
險
；
股
票
是
很
好
的
投
資
工

具
，
但
玩
股
票
賺
的
是
辛
苦
錢
，
必
須
做
足

功
課
，
才
可
能
有
零
賠
率
的
收
益
，
相
對
風

險
極
高
；
基
金
是
較
不
建
議
的
工
具
，
全
世

界
大
概
只
有
台
灣
的
基
金
採
月
配
息
，
配
息

可
能
來
自
於
自
己
的
本
金
，
領
的
是
自
己
的

錢
、
又
不
保
證
保
本
，
且
無
法
規
避
風
險
；

所
以
穩
健
安
全
的
保
險
是
相
對
不
錯
的
傳
承

及
保
全
工
具
，
透
過
有
效
的
紀
律
、
可
靠
的

條
款
、
無
風
險
的
特
質
，
只
要
選
對
規
劃
產

品
，
透
過
時
間
與
複
利
的
累
積
，
將
是
最
佳

的
傳
承
工
具
。

Q
請
舉
例
並
說
明
遺
產
稅
及
贈
與
稅

調
漲
之
後
，
應
納
稅
額
的
變
化
？

張琳嬿の經營心法

與先生蔡承羲業務處經理從事金融保險業
已有十八年，一直是採顧問式行銷協助客戶量
身訂製規劃，基於客戶的利益與需要，設計規
劃最符合客戶需求，發掘未來可能發生的風
險，並提供建議。

如今配合永達西進發展的腳步，將富足退
休、資產保全、稅務規劃、財富傳承的經驗發
展到大陸，專營二岸三地的資產重置，並且演
而優則導，我先生蔡承羲在大陸發展短短三年
時間，連續兩年榮獲中國保險之星鑽星主管
獎，此榮譽必須每年培養十位以上 MDRT 優
秀主管才能獲得的榮耀！感謝一路走來所有客
戶、朋友、家人、主管的支持及公司栽培，得
以拓展保險事業的版圖到二岸三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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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楊
：
遺
贈
稅
法
調
漲
後
對
高
資

產
、
高
所
得
族
群
的
影
響
，
透
過

調
漲
前
後
新
舊
制
應
繳
稅
額
對
比
表
，
最
為

清
楚
明
確
，
以
下
分
別
以
遺
產
淨
額
二
億
及

贈
與
淨
額
二
億
分
別
舉
例
說
明
，
透
過
對
比

讓
大
家
清
楚
了
解
新
舊
制
所
繳
稅
額
變
化
。

（
見
左
表
）

A
張
：
根
據
遺
贈
稅
新
制
，
遺
產
淨

額
高
達
一
億
以
上
、
贈
與
淨
額
高

達
五
千
萬
以
上
，
就
必
須
被
課
徵
最
高
二

○

％
的
稅
率
。
就
遺
產
稅
來
談
，
扣
除
免
稅

額
之
外
，
想
要
合
法
繼
承
，
必
須
要
有
法
定

繼
承
人
全
部
蓋
章
並
完
稅
後
才
能
繼
承
遺

產
；
就
贈
與
稅
來
說
，
如
果
沒
有
善
加
利
用

每
年
二
二○

萬
元
的
免
稅
額
，
那
稅
蝕
成
本

將
高
過
遺
產
稅
。
早
給
，
怕
子
孫
不
孝
；
晚

給
，
又
怕
有
稅
務
風
險
，
如
何
才
能
正
確
、

提
早
、
合
法
規
劃
，
不
讓
資
產
變
負
債
，
也

不
要
造
成
人
在
天
堂
、
錢
在
銀
行
、
子
女
對

簿
公
堂
的
遺
憾
。

我
們
出
國
購
物
，
都
會
選
擇
去
免
稅
商

店
購
買
，
但
在
事
關
家
族
傳
承
的
資
產
規
劃

時
，
卻
忽
略
政
府
給
我
們
一
項
免
稅
資
產
和

指
定
受
益
人
的
權
利
。
過
去
我
們
做
資
產
配

置
，
現
在
我
們
要
做
的
是
資
產
重
置
，
透
過

正
確
的
保
險
法
源
切
割
，
將
「
稅
」—

預
防

稅
蝕
去
財
風
險
、
「
人
」—

預
防
爭
產
糾
紛

風
險
、
「
分
」—

預
防
分
配
不
均
風
險
、

「
管
」—

預
防
子
女
揮
霍
風
險
，
並
且
善
用

每
人
每
年
二
二○

萬
元
的
合
法
贈
與
。
如

此
，
不
論
贈
與
或
繼
承
，
在
本
身
擁
有
充
分

掌
控
權
下
，
將
可
以
達
到
富
足
退
休
、
富
裕

一
生
、
富
貴
傳
承
的
三
富
人
生
！

Q
什
麼
樣
的
資
產
配
置
規
劃
可
以
合

法
節
稅
，
降
低
應
納
遺
產
稅
及
贈

與
稅
額
？
請
舉
例
說
明
。

A
陳
：
傳
承
的
工
具
很
多
，
其
適
用

稅
率
各
有
不
同
。
其
中
，
不
動
產

是
以
贈
與
時
「
土
地
的
公
告
現
值
和
房
屋
的

評
定
現
值
」
作
為
計
算
贈
與
稅
的
基
礎
，
而

與
市
價
可
能
會
有
差
異
。

我
們
單
純
以
父
親
直
接
贈
與
金
錢
及
購
買

不
動
產
後
贈
與
舉
例
對
比
說
明
，
不
涉
及
兒

子
對
此
不
動
產
區
域
、
屋
齡
及
喜
好
心
理
的

狀
態
。

若
是
父
親
贈
與
現
金
五
千
萬
元
給
兒
子
，

遺產淨額 2 億

舊制 新制

10％
2 億 ×10％＝ 2000 萬

5000 萬以下：10％
5000 萬 ×10％＝ 500 萬

5000 萬〜 1 億：15％
5000 萬 ×15％＝ 750 萬

1 億以上：20％
1 億 ×20％＝ 2000 萬

遺產稅：2000 萬 遺產稅：500 萬 +750 萬
+2000 萬＝ 3250 萬

新制 3250 萬－舊制 2000 萬＝ 1250 萬
新制需要多繳 1250 萬元遺產稅

贈與淨額 2 億

舊制 新制

10％
2 億 ×10％＝ 2000 萬

2500 萬以下：10％
2500 萬 ×10％＝ 250 萬

2500 萬〜 5000 萬：15％
2500 萬 ×15％＝ 375 萬

5000 萬以上：20％
1.5 億 ×20％＝ 3000 萬

贈與稅：2000 萬 贈與稅：250 萬 +375 萬
+3000 萬＝ 3625 萬

新制 3625 萬－舊制 2000 萬＝ 1625 萬
新制需要多繳 1625 萬元贈與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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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
子
拿
去
購
買
不
動
產
五
千
萬
元
，
之
後
又

賣
掉
，
賣
價
同
樣
五
千
萬
元
。
因
為
買
賣
價

相
同
，
兒
子
無
需
課
徵
所
得
稅
，
但
父
親
贈

與
現
金
五
千
萬
元
要
課
徵
贈
與
稅
，
扣
掉
免

稅
額
二
二
〇
萬
元
，
就
是
四
七
八
〇
萬
元
，

依
據
最
新
贈
與
稅
累
進
稅
率
，
【
二
五
〇
〇

萬
元×

一
〇
％
】
＋
【
二
二
八
〇
萬
元×

一
五
％
】
，
應
納
贈
與
稅
稅
額
為
五
九
二
萬

元
。若

父
親
拿
五
千
萬
元
買
下
不
動
產
後
，

再
贈
與
給
小
孩
，
假
設
當
時
「
土
地
公
告

現
值
和
房
屋
評
定
現
值
的
合
計
數
」
只
有

二
六
〇
〇
萬
元
，
扣
除
免
稅
額
二
二
〇
萬

元
，
二
三
八
〇
萬
元
乘
以
稅
率
一
〇
％
，
等

於
有
二
三
八
萬

元
的
贈
與
稅
稅

額
，
父
親
贈
與

稅
相
對
較
少
。

但
依
房
地
合
一

制
度
規
定
，
兒

子
若
以
五
千
萬

元
賣
掉
不
動

產
，

五

千

萬

元
的
售
價
扣

除
二
六
〇
〇

萬
元
的
成
本
，
等
於
有
二
四
〇
〇
萬
元
的

所
得
，
若
持
有
不
滿
一
年
，
以
房
地
合
一

最
高
稅
率
四
五
％
，
等
於
有
一
〇
八
〇
萬

元
所
得
稅
。

  
結
論
就
是
，
即
使
贈
與
不
動
產
的
贈
與
稅

較
低
，
但
不
自
住
，
售
出
變
現
，
所
得
稅

卻
會
相
對
變
高
，
運
用
上
較
不
靈
活
，
這

也
是
近
來
贈
與
不
動
產
逐
漸
退
流
行
的
原

因
之
一
；
相
對
的
，
若
能
善
用
工
具
，
如

保
險
的
配
置
，
可
省
下
不
少
稅
額
。

A
楊
：
節
稅
的
工
具
雖
然
很
多
，
但

透
過
保
險
規
劃
最
是
恰
當
，
我
們

以
將
一
億
元
本
金
用
做
投
資
與
用
做
保
險

規
劃
來
做
對
比
，
用
做
投
資
若
有
收
益
必
須

繳
交
所
得
稅
，
而
這
筆
資
產
作
為
遺
產
傳
承

時
還
需
繳
交
遺
產
稅
，
收
益
短
少
許
多
；
但

若
將
一
億
元
規
劃
保
險
，
藉
由
保
險
的
機

制
，
不
僅
可
達
到
節
稅
目
的
，
透
過
時
間
及

複
利
加
乘
的
效
果
，
更
可
讓
保
單
價
值
準
備

金
倍
增
。
（
見
左
表
）

陳彥妤の經營心法

心安是最大的幸福，原本在外商公
司從事 QA 主管的我，因為看到親友住
院，體認到人生無法避免的意外、無常
等風險，才決定從事保險業。保險是一
個人再加一個呆，那份呆，體現在我們
對於保戶的執著、誠懇，及見證客戶朋
友的心安幸福。對我來說，保險規劃就
是要一直不斷提醒客戶責任與心意的
重要性，協助客戶擁有財務自由及心靈
平和。

一個人最重要的價值來自錢，不是
崇尚金錢主義，而是需要有一定的積蓄
來保證生活的尊嚴，擁有能夠自由主導
的人生。保險保證履約的機制可以創造
客戶的美好心安，透過保險存錢更是在
累積希望，這是我一直傳達予客戶的觀
念，可以見證客戶的心安幸福，讓我覺
得這工作令人生非常有意義！

投資收益 保險規劃

1 億
↓
2 億（收益率 100％）
賺：1 億 ×（1 － 45 ％【 所
得稅】）＝ 5500 萬
淨資產：1 億＋ 5500 萬＝ 1.55
億
依據遺贈稅新制，1.55 億淨
資產所需繳交遺產稅如下：
5000 萬 ×10％＝ 500 萬
5000 萬 ×15％＝ 750 萬
5500 萬 ×20％＝ 1100 萬
遺 產 稅：500 萬 ＋ 750 萬 ＋
1100 萬＝ 2350 萬

1 億
↓
2 億
↓
3 億（時間 × 複利）

依據： 
◎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7 款（人身保險、勞工保險及軍、公、
教保險之保險給付——免納所得稅）
◎保險法第 112 條（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
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，其金額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。）
◎遺贈稅法第 16 條第 9 款（約定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給付
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額、軍、公教人員、勞工或農
民保險之保險金額及互助金——不計入遺產總額）

扣除遺產稅之實際收益：
1.55 億－ 2350 萬＝ 1.315 億

保單價值準備金：可能高達 200％


